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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市2024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信息

一、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一）政策解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种地农民利益和提升耕地地力水平，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对承包耕地，并保护好耕地质量的所有农户实行补贴的一项普惠性扶持政策。
（二）补贴对象：全市种植小麦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
（三）补贴依据：小麦种植面积。
（四）补贴标准：县级结合补贴资金总量和确定的补贴依据综合测算确定，县级区域内统一标准，每亩补贴标准约120元。
二、补贴工作流程
（一）种粮主体自报告。镇（街）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规定时限，指导各类种粮主体自报告粮食种植面积，切实做到应报尽报，杜绝漏报现象发生。各类种粮主体对自报告面积负责，规定时限内由于个人原因导致漏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农户虚报面积的，经核实后扣除虚报面积，情节严重的取消当年补贴资格。
（二）村级初核。村委会负责对种粮主体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进行核实，包括：申报人、地块位置、实际种植面积等。核实无误后，由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上报镇（街）政府。
（三）镇（街）审核。镇（街）政府组织对各村上报核定种植面积进行审核，并进行实地抽查。镇（街）政府对补贴对象、种植面积、补贴金额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审核无误后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总。
（四）两级公示。严格落实“两级公示”制度，公示责任主体为镇（街）政府。由镇（街）政府到各村公示分户种植面积、监督举报电话等事项，公示期不少于5天；在镇（街）驻地公示各村种植面积、监督举报电话等事项，公示期不少于5天。公示无误后，镇（街）负责将农户补贴信息录入到齐鲁惠民“一本通”系统。
（五）县级部门复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对镇（街）提报的补贴信息进行复核，复核内容主要包括资料是否齐全、流程是否完备、档案是否规范等。
（六）补贴资金发放。县级财政部门根据复核结果，按照发放标准，在省财政厅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把资金拨付市县农发行后，及时将补贴资金通过财政惠民补贴“一本通”发放到农户。
三、2024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情况
2024年我市核定小麦种植面积771562.93亩，受益农户219107户，补贴标准121.1元/亩，共计发放补贴资金9343.6万元。



滕州市2024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情况表
                                              单位：亩、元
	镇 街
	户 数
	发放金额
	种植面积
	补贴标准

	鲍沟镇
	17734
	7751248.68
	64007.1
	121.1

	滨湖镇
	21260
	10009060.09
	82651.26
	121.1

	柴胡店镇
	8958
	3820829.3
	31551.06
	121.1

	东郭镇
	17216
	6571642.43
	54266.27
	121.1

	东沙河镇
	9522
	2729461.28
	22538.94
	121.1

	大坞镇
	11419
	5918219.76
	48870.53
	121.1

	官桥镇
	12816
	5521789.26
	45596.99
	121.1

	洪绪镇
	5437
	2810721.9
	23209.94
	121.1

	界河镇
	5024
	2115254.46
	17467.01
	121.1

	级索镇
	19316
	7298411.37
	60267.69
	121.1

	姜屯镇
	12001
	5757872.39
	47546.44
	121.1

	龙阳镇
	7498
	2430395.27
	20069.33
	121.1

	木石镇
	8923
	2364520.32
	19525.37
	121.1

	南沙河镇
	10329
	3502184.84
	28919.82
	121.1

	西岗镇
	12097
	6950716.76
	57396.54
	121.1

	羊庄镇
	17722
	8106673.4
	66942.03
	121.1

	张汪镇
	16726
	8591798.96
	70948.02
	121.1

	北辛街道办事处
	3002
	875462.39
	7229.26
	121.1

	荆河街道办事处
	890
	209050.89
	1726.27
	121.1

	龙泉街道办事处
	1040
	79572.73
	657.08
	121.1

	善南街道办事处
	177
	21311.18
	175.98
	121.1

	合  计
	219107
	93436197.66
	7715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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